
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 2023 年年报问询函涉及事项的独立意见 

 

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7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报

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4〕第 85 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 ,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

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问询函》中要求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的事项进行

了认真核查，现就相关涉及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年审会计师”）对

你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保留意见涉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违规担保事项，年审会计师无法判断资金占用部分其他应收账款的准确

性、完整性及可收回性，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就违规担保对信用减值损失、预

计负债项目的列报或附注的披露作出调整，以及可能涉及的调整金额或内容。

年审会计师因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事项对你公司2023年度内部

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截至2023年末，控股股东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长江润发集团”）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合计164,239.54万

元；截至年报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362,541.48

万元。截至2023年末及年报披露日，你公司为控股股东提供的违规担保余额均

为50,000.00万元。请你公司： 

（1）逐笔列示 2023年以来资金占用款项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发生时

间、发生金额、占用期限、偿还时间及金额、余额、交易对手方、占用方及具体

占用方法、占用资金的实际流向、核算会计科目、相关决策过程及相关责任人员、

相关利息收取情况等，公司管理层相关人员职务权限、专业背景及履职情况等； 

（2）说明对外担保及印章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及其执行情况，违规担保的

相关参与人员、具体过程、未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原因，公司是否承

担担保责任的相关风险； 

（3）说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取得违规担保的银行承兑汇票后的



具体用途和实际使用情况； 

（4）说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包含问题（1）中的交易对手方）与公司近

5年以来的业务和资金往来情况，核实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资金占用、违规担

保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5）说明截至问询函回复日，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被占用

资金日最高余额及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公司违规担保余额、

日最高金额及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6）说明控股股东后续解决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的具体方案，包括不限于

解决途径、资金来源、时间表、方案可行性等； 

（7）说明内控存在的重大缺陷、整改措施及内部追责情况； 

（8）结合控股股东的经营情况、财务数据、履约能力等，说明你公司未就

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计提坏账准备、预计负债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请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说明对保留意见所涉事项的核查情况、核查措施和

核查结论。 

独立董事意见：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

意见，保留意见涉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事项，我们也多次实地

到公司经营场所，以深入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及所面临的问题，并与年审会计师

及公司管理层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并就保留意见所涉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

措施如下： 

1、核查《资金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信

息披露管理制度》等内部控制相关规定。 

2、听取公司管理层及年审会计师介绍资金占用情况，了解过程及原因。 

3、了解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偿还安排，查看 2024年

4月 29 日偿还 1.4 亿元的转账凭证。 

4、获取公司及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非经营性占用及违规担保情况已

完整披露的确认函。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



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我们同意

会计师的意见。我们恳请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高度重视这些问题，采取强有力的

措施，积极整改，确保公司的持续、健康运营，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我们将

持续关注公司在相关方面的改进进度。 

 

 

独立董事：张哲清、舒知堂、夏亲华 

2024 年 6月 12日 

 


